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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贪污案已经闭幕，作为案件辩护人所辩护的精彩和成功自

不待言，但引发出的律师保密两难问题确有不吐不快的难言

之隐。 实案简要：某油田二级单位财务老总隐瞒执行款42万

元占为己有，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罪起诉。我参与此

案辩护过程中触及到很多证据都感到使用和保密的双重困惑

：比如本案的本息将近100万，代理律师不知何故放弃50％以

上的债权，放弃金额超过贪污金额有无比较之处；当事人自

首曾帮助他人倒帐1000余万的事实，存在加刑和减刑并存，

判决结果可能失控且有变重趋势；在法院接收执行款时，向

法官行贿五万元的事实，为了保护朋友不受法律追究而不敢

向单位说实话的主观思想；开庭前，辩护律师在当事人办公

室抽屉里取证时意外发现80000元现金当即交给油田纪委并恳

求不告发检察院算不算履守保密义务等。带着这些疑问，经

过斟酌和取舍采用不很常规的代理思路“无罪兼减轻即行为

是违反金融纪律且中止违纪行为”进行了辩护，最终法院以

犯罪中止判决1年缓刑2年，达到我期前所期。试想若按照常

规把如上几起犯罪事实按自首或者主观犯罪恶意较轻来举证

，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不会判决缓刑还能保留工作了。 《律

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职业活动中知悉

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八条规定，“律师应当

严守国家机密，保守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及委托人的隐私。”



当事人未供述的犯罪行为显然不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是不是委托人的隐私值得商榷以下，我国民法理论没有

明确自然人的隐私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说，隐私专指私人的

信息，不应包括个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活动。 依此来论，新

的犯罪事实不属于民法保护的隐私行为，那么律师在法律上

亦应没有保密义务，但是在道德层次律师仍应该把当事人的

辩护利益放在第一位，关键是律师不应受法律的制裁为前提

。《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律师不得隐瞒事实，隐瞒重

要事实的，将被吊销执业证书，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刑

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了帮助伪造证据罪和第三百一十条的

包庇罪，这些规定是律师保密义务的限制规定。常常使执业

律师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在英美国家，律师的保密义

务同律师辩护特免权并存，委托人的任何秘密未经委托人同

意律师无权披露，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欺诈或者准备策划

犯罪的例外；在制度上的保证是律师辩护活动不受刑事追究

。在国内有些法学者主张律师有限保密义务，认为应优先考

虑国家公共利益，当秘密侵害国家安全、利益、公序良俗时

，律师应公开秘密。这种观点的缺陷是影响当事人对律师的

信任，直接后果是被告人不会给律师讲实话，那么律师将失

去辩护基础从而导致律师辩护业务的萎缩。相反，绝对保密

理论强调维护犯罪人的利益置于首位，不得泄露因对方基于

信任才告知于你的信息，突出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折衷的态

度是谨慎保密，认为应当以律师个人的主观认识为衡量标准

，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保密，这种观点的提出者认为谨

慎保密就可以解决可能存在的所有冲突。缺点是：标准不统

一而且刑事辩护没有职业细化和严格的分工，刑辩律师水平



良莠不齐，意味着有多少律师就有多少处理方式，水平高的

可以在乱军之中取统率之头颅，水平差的只能造成更大的混

乱和冲突。现在律师法正处在修改之中，两种呼声争辩此起

彼伏，是削弱还是加巩律师辩护职责将是律师这一职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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